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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随着乡村振兴的发展，广西Q村也逐渐从一个传统农村变成了一个现代化村庄。然而，在发展的过程中，

也产生了些许问题，由于Q村村民对H江水资源的过度使用所引发的公地悲剧就是其中之一。本文依次从

囚徒困境、集体行动逻辑、公地悲剧理论对该公地悲剧事件进行分析，并以奥斯特罗姆提出的自主治理

的集体行动制度为蓝本，结合以中国化的应用，对Q村H江公地资源的治理与公地悲剧的解决提出了一定

的构想与较为合理的建议，同时为相关研究提供了一定的经验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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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rural revitalization, Q Village in Guangxi has gradually changed from tra-
dition to modern. However, in the process of development, some problems have also arisen, one o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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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hich is the tragedy of the commons caused by the excessive use of H River water resources by 
villagers in Q village.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tragedy of the commons according to the prisoner’s 
dilemma, the logic of collective action, and the theory of tragedy of the commons. Based on the 
collective action of self-governance proposed by Elinor Ostrom, combined with the application of 
Chinese-characterization, this paper put forward some ideas and reasonable suggestions for the 
governance of the H River commons resources in Q village and the resolution of the tragedy of the 
commons as well as some experience and value for related resear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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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研究背景 

我国是一个地形地貌复杂的多民族国家，位于我国西南边境的广西壮族自治区，更是这一特征的集

中表现地区。在广西民间，历来就有“汉族住平地，壮侗住山槽，苗瑶住山上”的俗语。而地处广西的

Q 村，便是这句俗语的典型代表。Q 村地处喀斯特地貌，境内峰丛密布，东临洼地，南布河谷，中有丘

陵，红水河支流贯穿村庄，整个村落地形围绕河流呈阶梯状分布。村庄内部民族多样，呈现出壮、瑶、

苗、汉等民族广泛聚居的特征，各族村民均傍河而居。由于地理环境、历史文化、风俗习惯及我国不断

发展的民族平等政策等因素的影响与沉积，该村主体人口虽然已不像俗语所说的那样各民族分离而居，

但是，在村庄的整体环境中，村民们仍然分为三个部分，分别居住在红水河支流的上游地段、中游地段

以及下游地段。该支流——即 H 江是全村村民共同使用的公地资源。 
在过去，Q 村的村民们历来将贯穿村庄的 H 江看作自身生活用水的公共采集地。由于日常饮用的需

要，即便村民们有诸如洗衣服、洗澡、冲洗排泄物等其他需求，也会将水取回家中蓄用，而非直接在河

流中排污，所有村民都会有意无意地对河流形成共同的保护，几乎没有人会做出污染 H 江水源的行为。

随着乡村振兴工作的推行，现代化的自来水管道逐渐成为 Q 村的基础设施之一，挨家挨户都随之拥有了

更加方便取用、饮用安全的水源，H 江逐渐淡出人们的视野，重新回到了自然的怀抱。 
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一些村民发现，如果把自家管道里的自来水看作自己日常生活的饮用水来

源，而把公共的 H 江看作是其他生活用水的来源，则会省下一大笔开支。此外，由于获取洁净的饮用水

困难的问题得以解决，人们也不愿再多花时间和精力从河流中取蓄水，他们认为直接将衣物带到江边清

洗，甚至是直接在江边排泄、丢垃圾，也不会对自身造成任何影响，反正垃圾都会顺着河流漂走。久而

久之，住在中游和下游地段的居民们渐渐地发现自己居住的江段环境变得越来越脏，各类污染物随着江

水顺流而下来到中下游，导致自家再也无法正常使用 H 江水资源。中下游的村民们对此感到非常不满，

认为这样的生活还不如曾经没有自来水的时候过得舒心。 
在此期间，为了保护自身利益免受侵害，中下游村民与上游村民发生屡次冲突。中下游村民认为：

自己要需要 H 江的江水支援生活，上游的污染会使影响自己的日常使用；上游村民认为：中下游村民也

在向江里排泄废物，同样是“一江多用”，自己有何不可——公地资源正在演化为公地悲剧。当地政府

与村委会组织也不得不做出决定，通过行政手段来控制村民们对原本洁净的 H 江的使用——除农牧业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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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外，不得将水源用于其他作业，更不得在河流中排放污染物，违者重罚。在该政令的实施下，村民们

害怕受罚，更害怕自己因靠近江边就被人说是在违反政府政策而造成自身的声誉在村中受损，于是便很

少有人再像以前那样在 H 江边活动，甚至是过路都尽可能不在江边行走。虽然 H 江开始恢复清澈，但是

村民们却很难再如曾经那样与 H 江和谐共生了。 

2. 公地悲剧的诞生 

2.1. 村民们的囚徒困境 

以对 H 江的治理为例，伊始，人们为了保障自身饮用水水源的洁净，防止江水受到污染，即便有其

他需求，也会采取“取水→运水→蓄水→用水”的流程去进行，他们明白，污染 H 江就是在间接地损害

自身的健康，所以，在对江水取用的问题上，他们显得格外谨慎。后来，自来水管得以普及，人们拥有

了更加安全的饮用水来源，对于江水，所有人都显示出了“自身的理性”。正如居住在上游的 W 村民对

笔者所述： 

自来水就是用来喝的，我没有必要再浪费钱用自来水干其他事情，我家住在这个地方，这一段江水就应该由我

来使用，至于我怎么用，是我的事情……我把衣服带到江边清洗是我的事情，我把垃圾、废物丢进江里也是我自己

的事情，况且我一个人用，就是简简单单丢个垃圾、洗个衣服的问题，能造成多大的污染呢？你们太小题大做了。 

如果每个人都遵循这样的个体理性，那么所有村民都将陷入囚徒困境，每个人都想省钱省力地使用

江水，结果就是江水的污染导致中下游村民无法正常使用。中下游村民得知自身生活因上游村民对 H 江

的不合理及过度使用而受损，便会与之发生冲突。而出于对上游村民与中下游村民冲突的调停，以及对

H 江生态环境的保护，政府部门与村委会就不得不叫停村民们的行为，最终，Q 村便无人能再如往常一

样使用 H 江水资源了。 

2.2. 隐隐作祟的集体行动逻辑 

集体行动逻辑与囚徒困境的关系是密不可分的。在 Q 村村民们与 H 江的关系发生变化的过程中，每

一个村民都表现出了相似的个体理性行为——所有人都想在最大程度上“榨取”H 江所产生的效能，希

望在尽可能少的付出或是不付出的情况下获得 H 江为自身所带来的便利。每个村民都在无差别地享受着

H 江的公共福利，却没有人想要分摊这种公共福利背后的公共成本。正如村民们所述： 

我不过是在江边洗个衣服而已，一周能洗几次啊……我不就是把吃剩的东西丢进江里嘛，也不是每天丢，而且

每次只丢那么一点点……我不是不想浪费家里的水嘛，不就是每天在这儿上个厕所嘛……最后都会被冲走，这能有

多大影响呢？还能污染江水？不至于吧……肯定是某某家的问题，我看他们家经常在江边做什么什么事。 

倘若再谈及分摊公共成本的问题，村民们便又会说： 

某某家污染水源，怎么能让我负责呢，我又没有污染，我就是正常使用而已。 

大家都认为自己在正常使用 H 江水资源，都认为自身的行为不足以对 H 江构成影响，而这样的做

法不过是为了减少家庭的经济负担，又怎么会出现问题呢。然而，一旦真正的问题出现，村民们第一

时间却是想方设法把自身的责任推卸干净，把“罪状”安在其他人身上，以寻求内心的平衡，也为了

逃避自身应承担的公共责任。当每个人都怀揣着这种想法在江边生活时，个体的理性最终导致了集体

的不理性，其直接结果就是 H 江在村民们对的过度“压榨”下，终于不堪重负，开始堕入公地悲剧的

惨状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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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公地悲剧与“利维坦” 

当 Q 村村民们在欢呼自来水的引入，以及一改往日对 H 江的态度时，环境问题的无形导火索便已经

被点燃了，如果不加以纠正，那么公地悲剧就是一个必然的结局[1]。在日积月累的过度使用下，H 江的

污染终于让中下游村民产生了些许反应，然而，他们并没有对“自身的理性进行”反思，而是将矛头直

指上游村民。面对现状，L 村民抱怨道： 

都是他们(上游村民)的错，如果他们不在江里乱扔垃圾，怎么可能会影响我们用水。现在我们洗衣服都没办法洗

了，水里总是有怪味，要不就是经常漂来一些乱七八糟的脏东西，真让人恶心。 

你说我也扔垃圾？那怎么了？我住在下游，我扔垃圾又不影响其他人用水，而且我扔的又不多，你看看他们，

每天造那么多垃圾，你去跟他们讲理呀，这是他们的问题又不是我的问题。 

在这种双重标准的恶劣情况下，似乎只有两种选择——要不以“利维坦模式”[2]切断 Q 村村民与 H
江的恶性接触；要不以“私有化”的方式将 H 江依段划分给每个村民，且对影响他人生活的村民进行警

示或处罚。显然，面对庞大数量的村民，以及有限的江水资源，“利维坦模式”更加便于操作。因此，

当地政府与村委会直接责令所有村民禁止做出污染 H 江的行为。然而，“利维坦模式”并没有真正防止

公地悲剧的发生，反而进一步加深了 Q 村 H 江的公地悲剧问题——所有村民依然不能像曾经那样正常使

用 H 江水资源，H 江水资源的闲置更是拉远了村民与自然本该和谐共生的良好关系。 

3. 奥斯特罗姆的公共治理之道 

3.1. 自主治理的集体行动制度 

奥斯特罗姆(Elinor Ostrom)在囚徒困境、集体行动逻辑与公地悲剧理论的基础上，对如何防止公地悲

剧进行了进一步的探究。她认为，囚徒困境、集体行动逻辑与公地悲剧理论均是简单地将“导致公地悲

剧产生的原因”看作是一种涵盖“搭便车”思想的隐喻，这种隐喻最终都会将解决办法的制定引向“利

维坦”或“私有化”的方式，而“利维坦”或“私有化”都不是防止公地悲剧发生的较好选择。因此，

公地悲剧问题需要一种更好的解释系统与解决方式。 
依据奥斯特罗姆的理论，对于 Q 村 H 江的公共事物治理问题，必然存在一种介于“禁止村民对 H 江

水资源的使用”和“将 H 江分段划分”之间的可行方案，即自主组织和自主治理的集体行动制度。在对

集体行动制度的模型建构中，她认为应包含三个特点： 
1) 协议的主体是局中人，因此他们对局中各种策略是有详实而准确的信息的； 
2) 仲裁者的工作仅仅是帮助各方找出解决在执行工作范围内产生的问题的方法，而这些工作规则是

各方自己已经同意了的； 
3) 因为局中人本身的利益诉求，同时他们拥有准确的信息，因此他们关注其他局中人的行为，有监

督的动机[3]。 
在 Q 村 H 江的事件中，其中的协议主体或局中人显然就是世代依江而居的 Q 村村民，他们最了解 H

江的状况，也有足够的理性知道以何种方式使用这条江的江水能让自身在最大程度上获利。在使用 H 江

水资源的过程中，村民们在秉承着自身利益诉求的同时，也时刻关注着其他同村人的行为，诸如他们在

从前能够世代保证 H 江水资源的清洁，必然离不开村民间的相互监督，即便在公地悲剧发生时，从村民

们相互推卸责任的态度看来，他们也仍然监视着其他人污染江水的行为。此外，当地政府部门与村委会

也应该作为仲裁者而存在，而非如“利维坦”一般下达指令。 
实际上，在最初自来水管道没有在 Q 村普及时，村民们一直能保持与 H 江的和谐关系，他们能够在

使用资源的同时保证资源不会遭到破坏，只是后来发生了异变。当然，我们并不能把错误归结于自来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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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道的普及。我们要做的，是分析村民们最初的自治形式，以及如何在现在的公地悲剧中重新建立一种

类似于过去的治理形式。 

3.2. Q 村集体行动制度的假设 

根据上文所述，在过去，不论是日常饮水，还是其他生活用水，村民们都秉持着“取水→运水→蓄

水→用水”的规范流程对 H 江水资源进行开采和使用；而到了现在，自来水管道在 Q 村得以普及，村民

们有了更加洁净的饮用水来源，H 江不再作为村民们日常饮用水来源的存在。为了节省水费，也为了更

加省时省力，村民们逐步放弃了原来的流程，开始了对 H 江的污染。以贴现率的角度来说，“过去村民

们对单一江水的使用所产生的价值”基本等同于“现在村民们对自来水和江水二者相加使用所产生的价

值”。因此，如果想使 H 江不再堕入公地悲剧，最重要是为这其中的折现率予以“负值”。简而言之，

就是让“未来单一江水能提供的价值”高于“现在自来水与江水二者相加能提供的价值”。 
此时，如何让 H 江产生更大的价值，即是解决公地悲剧问题的关键。 
一些经济学者建议在 H 江中投放鱼苗，H 江的鱼养殖产业收入全部归村民所有，而村民们则需要负

责鱼苗的日常养护工作。这样一种循环，可以大大提升 H 江所能产生的价值。当 H 江能再度为 Q 村村民

们带来经济收益时，对于村民来说，就再一次拥有了和 H 江共生的价值基础。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投放

鱼苗就是一个完美无瑕的改革方案。根据奥斯特罗姆的经济学假设，这里仍然会受到预期收益、预期成

本以及内不规范等因素的影响，而每一种因素又会引发多重变量。 
例如，以预期收益和预期成本的角度来看，鱼苗的价格以及成鱼的价格会受到市场左右，如果当下

或未来购入鱼苗的成本及成鱼的售出价格不能满足村民们的心理预期，或者中途有突发性事件影响鱼苗

养殖甚至造成利益损失，则都很可能使村民们在心理上认为在 H 江养鱼的投入与收获不成正比，不值得

花费大量精力，而再度陷入污染 H 江水资源的悲剧之中。此外，关于鱼苗的收购、投放等一系列初始流

程，也需要当地政府有足够的财政预算，如果在预算过程中发现鱼苗养殖不符合 Q 村实际情况，或在未

来几年市场中关于鱼类的价格飘忽不定或呈现稳定下降的趋势，则整个计划的实施都会出现问题。不管

从任何方面来说，其中的风险及不确定因素所带来的变量的计算对于村民们来说都过于复杂繁琐，使得

这样的计划在实际情况中很难推行。 
另外，内部规范问题也不容小觑。简单来说，我们可以将其分为两部分：一部分是每个个体自己的

规范；另一部分是将整个 Q 村看作一个整体，村子内部存在一种大家都认可的规范。例如，当我们排除

万难终于可以把鱼苗投放到江里时，我们亦不敢肯定全部村民都同意这个计划，或许会有村民不认可在

H 江养鱼，或许也会有村民为了短期利益而偷偷将鱼苗打捞卖出。况且，现实来看，这里的内部规范不

仅仅涉及每个村民个体与整个村庄，上游、中游、下游的村民也存在着他们自己的内部规范，这更加需

要进行综合考量。 
因此，关于自主管理的集体行动制度的具体实施，仍需要非常慎重的调查与研究。对此，根据奥斯

特罗姆的理论，可以得出另一个较为合理的解决方案。 

3.3. 集体行动制度的“行”与“否” 

奥斯特罗姆为集体行动制度的推行提出了八大原则： 
1) 清晰界定边界； 
2) 占用和供应规则与当地条件保持一致； 
3) 集体选择的安排； 
4) 有效监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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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分级制裁； 
6) 冲突协调机制； 
7) 对组织权的认可； 
8) 分权制组织[4]。 
清晰界定边界：即对公地资源的边界进行明确划定，放在 Q 村 H 江的问题上，就是要明确规定出 H

江在什么范围内允许 Q 村村民使用。 
占用和供应规则与当地条件保持一致：即在当地，要保持公地资源的使用和其他资源的使用在规则

上是平等一致的；例如，村民们以何种方式使用和保护自家的田亩资源，就应该以同样的方式使用和保

护 H 江的水资源，不能因为 H 江是公共的、“免费的”，就予以不加保护的使用。 
集体选择的安排：即村民们在遵守 H 江的共同使用规则的同时，每个人也应该有参与该使用规则修

改的机会。 
有效监督：即每个 H 江的使用者都有监督与被他人监督的权义。 
分级制裁：即如果有村民违反对 H 江资源的使用协议，那么其他监督者与当地政府或居委会都可以

根据其违规行为的严重性程度，对其采取不同的制裁。 
冲突协调机制：奥斯特罗姆将其概括为低成本的论坛式的冲突协调机制。也就是说，当出现冲突或

其他问题时，村民与当地政府可以通过建立一个公共的论坛进行沟通协商，从而解决问题。 
对组织权的认可：即村民们应共同防卫自身的制度不受外部权威的干涉与影响。 
分权制组织：村民之间形成共同的组织，对上述行为进行有组织的安排与规范。 
这样一套自主治理的集体行动制度可以解决很多公地悲剧问题，能够从多个角度来防止公地悲剧的

发生，监督、规范、协调、分工等各种机制相互交错，似乎已然编制出了一张牢不可破的结构网络。但

是，就现代社会的实际情况来看，其存在的可能性却含有诸多疑问。该制度能够得以运行的背后是过于

完美的社会条件与过于无瑕的社会系统——大社会与小社会相互独立，小社会的独立运行绝不会受到大

社会的影响——不论从文化传播的角度来看，还是从社会互动的角度来说，这在现实中是几乎不可能存

在的。没有任何一个国家政府能够允许在自己的治理范围内出现这样一个不受国家控制的高度自治的乃

至“脱离世俗”的独立自治体存在，也没有任何一个小社会能够处于大社会文化环境中而不受大社会任

何影响地独立发展。由此可以看出，奥斯特罗姆的集体行动制度就如同是陶渊明笔下的世外桃源一般虚

无飘渺。 
例如关于“对组织权的认可”的描述，在现实中，任何一个制度的确立或一种社会结构的建构都会

不可避免地遭受外界的挑战。并且，关于“外界”的定义在诸多国家与地区是不一的。在我国，任何制

度的建立、组织或机构的运行都要服从国家的统筹，在促进国家社会发展的大背景下再对自身的发展结

构进行优化。而在奥斯特罗姆看来，一个确立集体行动制度的小社会，是不应受到其他非小社会内部力

量挑战的，仅此便很难符合我国的实际发展需要。但是，这也并不意味着这种自主治理的集体行动制度

对于我国内部村庄、社区等小社会的发展没有任何借鉴价值。 

4. 集体行动制度的中国化应用[5] 

在此，可以根据我国的制度、法律与社会实况，对奥斯特罗姆对于构建集体行动制度的八大原则进

行再释义。 
“清晰界定边界”与“占用和供应规则与当地条件保持一致”这两条原则可以承袭原意，即要确立公

地资源的具体边界，以防资源使用者因越界而产生影响他人权益、破坏环境的行为；并且要规定资源使用

者要以对待私有资源的态度对待公地资源，防止其对公地资源进行过度开采、使用而导致资源受损、枯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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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集体选择的安排”，应尊重资源使用者在遵守规范的同时也拥有对公地资源的使用规范提出

修订意见的权利，但前提必须是要遵循大社会的礼法与制度，也就是要遵循我国法律与人民意志，如果

资源使用者所提出的意见不符合大环境下其他人民的利益，即便其完全符合使用者所处的小社会的发展，

出于对国家与人民利益的统筹发展，也应有所斟酌与考虑。 
而若想保证上述三条原则的平稳运行，就需要在 “有效监督”和“分级制裁”上进行合理的体现。

有效监督不仅仅局限于村民间的相互监督，更要有全体村民与村委会、当地政府的互相监督。政府既要

保证村民对公地资源的合法使用权不受侵害，又要对不法使用者做出相应的处罚；而作为村民，不仅要

监督其他村民使用公地资源的行为合规与否，也要时刻监督政府，以保证政府在对待公地资源开发与使

用的问题上不会出现认识与行政上的偏差。分级制裁则是有效监督的具体体现与进一步的发展。对于违

规使用者，出于对我国传统文化影响下的中国民间社会文化环境的考虑，我国民间社会向来注重人情网

络的建构，因此，让其他资源使用者对违规使用者进行制裁并非是一种较好的选择。因而在此基础上，

当地政府应在遵循其他资源使用者意志的前提下依法对违规使用者进行具体处罚，在保证公地资源的使

用能够实现良性循环的同时，尽可能避免村民之间因制裁与被制裁的问题在今后的生活中产生不适的人

际交往关系或发生冲突。 
对于“冲突协调机制”的建立，以及“分权制组织”的形成，从我国的社会发展经验来看，已经具

备了一定的基础。村委会实际上就可以兼任公地资源的分权制组织，代表村民利益，保障村民的公地资

源使用权利，也能够起到一定的监督作用，对资源使用进行进一步的规范。而当村民们在使用资源的过

程中出现问题时，也可以通过村委会进行协商、讨论与解决，这也就是冲突协调机制的建立。在我国的

乡土社会中，大部分关于乡土公地资源使用的冲突完全能够通过村委会来协调解决，并且对于各类事件

或问题的解决方案，我国已具备丰富的民间经验。 
最后，对于“对组织权的认可”，出于对国情社情及文化环境的考虑，我们并不能如奥斯特罗姆所

述的那样，将使用公地资源的小社会从大社会中完全独立出来。在我国，任何小社会的进步都离不开大

社会的总体发展。因此，在使用公地资源时，使用者在表现出对组织权的认可时，不能在结构上将自身

所处的小社会与大社会相互对立，也不能抱有狭隘文化特殊论的思想，将小社会看作是一个不该受到任

何其他因素制约与影响的独立个体。使用者应充分认识到，这种认可不仅仅是对其自身所处的小社会规

范的认可，更应该是对大社会及整体文化环境的认可。 

5. 结论 

公地悲剧是人们在使用公地资源时，由于过度使用从而导致资源遭到破坏、枯竭的社会现象。以往

解释公地悲剧的理论通常围绕囚徒困境、集体行动逻辑和哈丁(Garrett Hardin)的公地悲剧理论来进行。尤

其在哈丁看来，开放公地资源的使用必然会导致公地悲剧的发生，而以往对公地资源的治理和对公地悲

剧的解决方式也往往根据此三种理论中蕴含的“搭便车”隐喻来完成制定。在此三者的基础上，奥斯特

罗姆打破了以往的逻辑循环，使用全新的解释模型，构建了自主自治的集体行动制度，以寻求对“如何

使用公地资源才能避免公地悲剧”的议题展开深刻讨论，进而从根本上希望人类社会不要再次陷入公地

悲剧的惨状之中。 
对于广西 Q 村 H 江的具体情况，如果按照前三者的理论，则最终也会不可避免地陷入无药可救的公

地悲剧之中，其结果也不过是令大多数人不适且无奈的“利维坦”式方案。而依据奥斯特罗姆的理论，

Q 村村民、当地政府、村委会可以共同构建一套集体行动制度，来规范村民们对 H 将资源的长期、循环

使用。 
然而，在此过程中，我们发现，奥斯特罗姆的理论前提始终都处于一种绝对完美的社会条件之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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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在现实中是几乎无法达到的。因此，根据现阶段我国的国情社情，我们可以在奥斯特罗姆集体行动制

度理论的基础上，进行中国化应用，以此来实现公地悲剧问题的解决以及对公地资源的治理和循环使用，

从而实现可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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